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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
本 研 究 旨 在 改 善 學 校 午 餐 調 味 過 鮮 的 問 題，以 糖 及 甘 草 酸

取 代 M S G 的 使 用 量 ， 實 驗 以 雙 盲 實 驗 進 行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取

代 配 方 是 被 接 受 的 ， 原 配 方 平 均 3 . 3 3  ±  1 . 4 3； 改 良 配 方 平 均

3 . 6 3  ±  1 . 3 1。而 且 性 別 之 間 無 差 異，F ( 1 ,  2 1 1 6 )  =  0 . 8 3 ,  p  >  . 0 5 ,  

p o w e r  =  . 1 5； 幼 童 的 接 受 度 又 比 成 人 高 。 M S G 被 視 為 與 健 康

相 關，學 校 午 餐 於 烹 調 時 應 考 慮 使 用 的 其 他 調 味 品、食 材 等 因

素 ， 作 M S G 使 用 量 的 調 整 甚 至 不 使 用 ， 且 應 於 時 才 起 鍋 前 才

將 M S G 加 入 。 培 養 學 生 健 康 味 覺 生 活 型 態 。  

關 鍵 字 ： M S G、 甘 草 酸 、 學 校 午 餐 、 味 覺  



 II

Tu ,  A - C h u a n  ( 2 0 0 9 ) .  T h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f  N e w  F o r m u l a  t o  

R e p l a c e  T h e  U s a g e  o f  M S G  i n  S c h o o l  L u n c h .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

m a s t e r  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S p o r t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Ta i c h u n g .  

 

A b s t r a c t  

 

    T h e  p r o b l e m s  a b o u t  o v e r u s e  o f  m o n o s o d i u m  g l u t a m a t e  

( M S G )  w e r e  p r e v a l e n t  a l l  o v e r  t h e  c o u n t r y,  e s p e c i a l l y  i n  

s c h o o l  l u n c h .  To  i m p r o v e  t h e  o v e r u s e  o f  i n  p r i m a r y  s c h o o l  

l u n c h ,  w e  t r y  t o  d e v e l o p  t h e  s u b s t i t u t e  f o r  t h e  M S G.  T h e  n e w  

f o r m u l a  c o n t a i n i n g  t i n y  a m o u n t  o f  s u g a r ,  g l y c e r r h e t i n i c  a c i d  

a n d  a b o u t  3 0 %  o f  n o r m a l  u s a g e  i n  M S G  e x h i b i t s  g r e a t e r  

a c c e p t a n c e  t h a n  t h a t  o f  t h e  M S G  o n l y.  T h e  s c o r e  o f  

o r g a n o l e p t i c  e v a l u a t i o n  i n  n e w  f o r m u l a  w a s  3 . 6 3 ,  h o w e v e r ,  

3 . 3 3  i n  M S G  o n l y.  I t  s h o w n  n o  o b v i o u s  d i f f e r e n c e  b e t w e e n  

m a l e  a n d  f e m a l e  i n  g e n d e r  f a c t o r .  T h e  s c o r e  o f  o r g a n o l e p t i c  

e v a l u a t i o n  i n  c h i l d r e n  w a s  g r e a t e r  t h a n  a d u l t s .  T h e  c h i l d r e n  

f r o m  K i n d e n  g a r d e n  h a v e  t h e  g r e a t e s t  p r e f e r e n c e  f o r  n e w  

f o r m u l a  ( 4 . 6 4 ) .  T h e  n e w  f o r m u l a  c a n  e f f e c t i v e l y  r e d u c e  t h e  

u s a g e  o f  M S G  i n  m e a l .  

K e y  w o r d： M S G, 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 a c i d ,  s c h o o l  l u n c h ,  t a s t e  



 III

謝誌  
碩 士 論 文 或 許 只 是 拘 於 形 式 上 的 完 成 ， 擺 在 圖 書 館 裡 搆

不 著 邊 ， 然 對 我 而 言 卻 是 完 成 人 生 另 ㄧ 標 的 ， 橫 越 及 蛻 變 的

一 項 歷 程 。  
常 懷 疑 自 己 無 法 辦 到 撰 寫 論 文 這 件 事 ， 兩 年 前 什 麼 都 不

懂 ， 只 天 真 的 想 做 研 究 、 寫 論 文 ， 沒 想 到 裕 鏞 老 師 在 電 話 那

頭 毫 不 猶 豫 允 諾 指 導 。 我 覺 得 自 己 有 太 多 的 幸 運 ， 能 有 這 樣

一 位 亦 師 亦 友 的 指 導 老 師 ， 每 次 m e e t i n g 您 不 僅 包 容 了 零 零
落 落 文 字 更 不 厭 其 煩 的 建 議 與 修 正 ， 讓 資 質 駑 鈍 的 我 能 領 略

求 學 之 趣 味 ， 使 論 文 得 以 順 利 付 梓 。 對 我 來 說 他 開 啟 了 我 對

食 品 科 技 的 認 識 及 人 體 的 奧 秘 ， 從 他 身 上 體 會 到 對 於 學 術 追

求 需 有 無 比 熱 忱 、 謙 卑 的 態 度 、 踏 實 的 研 究 過 程 ， 更 領 悟 到

知 識 的 汲 取 是 來 自 於 一 顆 真 、 善 、 美 堅 持 的 心 。 另 外 ， 我 想

最 應 該 感 謝 的 是 陳 重 佑 博 士 ， 重 佑 老 師 擁 有 誨 人 不 倦 的 教 學

熱 忱 及 追 求 學 問 的 嚴 謹 辦 證 態 度 ， 有 他 從 旁 協 助 彌 補 了 我 自

身 學 習 的 不 足 處 ， 對 服 務 桑 梓 的 我 有 莫 大 的 助 益 。 其 次 我 要

感 謝 吳 明 昌 教 授 、 許 壬 榮 教 授 、 張 聰 榮 博 士 、 廖 慧 芬 博 士 ，

百 忙 當 中 仍 撥 冗 指 導 我 的 論 文 ， 不 吝 給 予 許 多 寶 貴 的 建 議 與

思 考 方 向 ， 知 無 不 言 的 熱 心 指 導 ， 傾 囊 相 授 的 提 供 意 見 ， 使

得 這 本 論 文 可 以 更 臻 完 美 。  
在 這 兩 年 的 求 學 生 涯 中，共 同 學 習 的 夥 伴 們 寶 濟、鳳 梅、

文 等 、 佩 玲 、 惠 靜 、 宜 禎 、 俊 豪 ， 由 於 他 們 的 陪 伴 ， 讓 我 的

求 學 過 程 不 至 於 孤 寂 獨 行 ， 在 互 相 砥 勵 與 幫 助 的 過 程 中 ， 更

體 會 到 學 問 的 樂 趣 與 成 就 感 。 此 外 ， 要 感 謝 許 光 麃 所 長 、 高

明 峰 博 士、聶 喬 齡 博 士，因 為 您 們 不 斷 的 指 導、鼓 勵 與 打 氣 ，

讓 資 質 平 庸 的 我 能 順 利 完 成 研 究 所 的 學 業 。 另 外 要 感 謝 賴 如

啟 校 長 、 郭 芳 儒 主 任 、 林 秀 珍 護 理 師 、 蔡 瓊 玲 營 養 師 、 廚 工

媽 媽 們 及 學 校 同 仁 的 支 持 與 配 合 ， 方 能 讓 整 個 研 究 過 程 順 利

完 成 。  
最 重 要 的 ， 我 要 感 謝 三 個 小 寶 貝 育 慈 、 俸 溥 與 鳳 珮 ， 讓

我 放 心 窺 探 知 識 的 奧 秘 。 另 外 也 感 謝 姊 姊 、 姊 夫 及 柔 道 訓 練

站 的 夥 伴 們 ， 有 他 們 默 默 支 持 與 無 比 的 包 容 ， 使 我 得 以 無 後

顧 之 憂 全 力 於 學 問 瀚 海 的 汲 取 。  
最 後 ， 對 每 一 個 幫 助 過 我 的 教 授 、 同 事 、 同 學 及 朋 友 們

致 上 深 深 的 謝 意 ， 僅 以 此 論 文 獻 給 所 有 關 心 我 的 人 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涂 阿 絹   謹 誌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 



 IV

目   錄  
中 文 摘 要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I  

英 文 摘 要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I I  

目   錄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I V  

表 目 錄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V I  

圖 目 錄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V I I  

第 一 章   緒 論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 
第 一 節   前 言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動 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假 設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 

第 四 節 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 

第 五 節   操 作 性 定 義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 

第 二 章   文 獻 探 討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7  

第 一 節   M S G 之 國 家 標 準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7  

第 二 節   台 灣 人 民 對 M S G 之 認 識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8  

第 三 節   M S G 與 飲 食 及 健 康 的 關 連 性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9  

第 四 節   甘 草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2  

第 三 章   研 究 方 法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7  
第 一 節   實 驗 參 與 者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7  

第 二 節   測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7  

第 三 節  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7  

第 四 節   實 驗 設 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0  

第 五 節   實 驗 步 驟 流 程 及 方 法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0  

第 六 節   資 料 處 理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3  

第 四 章   結 果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4  
第 一 節   取 代 調 味 配 方 被 接 受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4  



 V

第 二 節   性 別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 無 差 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5  

第 三 節  年 段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 有 差 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6  

第 四 節  幼 童 比 成 人 接 受 度 高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6  

第 五 章   結 論 與 建 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4  

參 考 文 獻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9  

 



 VI

表目錄  
表 4 - 1   配方與受試者分析表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4  

表 4 - 2   配方變數分析表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6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VII

圖目錄  

圖 1 - 1   立 體 圖 鮮 味 位 於 四 種 機 本 位 所 形 成 之 四 面 體 之 外 . . . . 4  

圖 1 - 2   麩 氨 酸 之 結 構 圖 顯 示 味 覺 接 受 器 結 合 區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5  

圖 3 - 1   電 子 秤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2   彈 簧 秤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3   中 心 溫 度 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4   味 精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5   糖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6   甘 草 酸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7   蒸 氣 式 迴 轉 鍋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8   烹 調 用 具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9   盛 裝 容 器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 9  

圖 3 - 1 0   實 驗 步 驟 流 程 圖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 2  

 



 VIII

附錄   

附 件 (一 )   口 味 五 分 量 表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6  

 



 1

第一章   緒論  

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， 分 別 說 明 第 一 節 前 言 、 第 二 節 研 究 動

機 、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、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、 第 五 節 操 作

性 定 義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第 一 節   前 言  
人 類 爲 了 維 持 生 命 ， 必 須 攝 取 熱 量 和 各 種 營 養 素 ， 經 濟

發 達 的 社 會 ， 食 物 除 了 具 備 營 養 、 衛 生 安 全 、 物 理 、 化 學 及

嗜 好 的 特 性 ， 養 生 的 概 念 更 受 現 代 人 的 重 視 。 人 類 獨 特 的 飲

食 生 活 由 農 耕 、 畜 牧 、 漁 獵 、 烹 調 等 各 種 形 式 構 成 ， 也 藉 此

創 造 文 化 和 文 明。（ 科 文 慶 和 賴 茲 漢， 2 0 0 1）中 國 食 物 色、香、

味 俱 全，調 味 料（ 增 味 劑 ）的 種 類 繁 多，大 致 可 分 為 甜 味 料 、

酸 味 料 、 鮮 味 料 、 辣 味 料 及 香 味 料 等 （ 陳 慈 薇 ，  1 9 9 3）。 食

品 的 風 味 則 是 受 著 味 覺 （ t a s t e） 及 嗅 覺 （ o d o r） 兩 方 面 的 刺

激 後 而 得 的 結 果 。  

味 覺 分 為：甜（ s w e e t）、酸（ s o u r）、鹹（ s a l t）、苦（ b i t t e r）

四 個 基 本 味 ， 由 味 覺 神 經 （ g u s t a t o r y  n e r v e） 傳 遞 。 後 來 人

們 發 覺 這 四 個 基 本 味 ， 並 不 能 將 所 有 的 感 覺 解 釋 完 全 ， 有 一

些 物 質 本 身 不 具 什 們 味 道 ， 卻 能 提 升 食 物 系 統 的 風 味 、 口 感

及 圓 滑 性 ， 這 些 物 質 被 稱 為 增 味 劑 （ f l a v o r  e n h a n c e r s  或  

f l a v o r  p o t e n t i a t o r s ）， 而 這 第 五 種 味 則 被 稱 為 『 鮮 味 』

（ u m a m i）（ 科 文 慶 和 賴 茲 漢 ，  2 0 0 1）。 屬 於 鮮 味 料 的 味 精

（ M o n o - S o d i u m  G l u t a m a t e， 簡 稱 M S G）， 化 學 名 稱 是 麩 氨 酸

鈉 鹽；麩 氨 酸 是 一 種 氨 基 酸，為 構 成 人 體 蛋 白 質 的 主 要 成 份，

除 人 體 內 可 以 自 行 合 成 外 ， 廣 泛 存 在 於 天 然 蛋 白 質 食 品 中 ，

如 乳 酪 、 豆 類 、 玉 米 、 番 茄 等 ； 是 一 種 非 必 需 的 氨 基 酸 ， 卻

是 哺 乳 類 動 物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中 主 要 的 興 奮 性 神 經 傳 導 物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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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B l o o m ,  2 0 0 1； E n z ,  2 0 0 7）。  

吃 的 太 鹹 容 易 引 發 心 臟 、 血 管 及 腎 臟 方 面 疾 病 ； 糖 攝 取

過 量 會 有 蛀 牙、肥 胖 及 糖 尿 病 之 隱 憂；至 於 M S G 添 加 太 多 很

容 易 產 生 所 謂 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（ C h i n e s e  R e s t a u r a n t  

S y n d r o m e）（ M a n - K w o k ,  1 9 6 8； K a n d a l l ,  1 9 6 8； S c h a u m b u r g ,   

1 9 6 8）。如 何 讓 學 生 能 在 學 校 午 餐 吃 得 營 養、衛 生、安 全、經

濟 又 喜 歡 ， 是 學 校 營 養 師 和 午 餐 執 行 秘 書 必 須 全 面 考 量 的 。  

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動 機  

9 0 年 代 醫 師 、 專 業 營 養 師 不 斷 的 以 科 學 的 語 言 和 形 象 ，

呼 籲 大 眾 少 用 或 不 用 味 精 ， 政 府 所 公 告 的 味 精 標 準 中 也 倡 導

減 用 味 精 的 概 念；「 味 精 對 健 康 不 利 」成 為 一 種 事 實 及 大 眾 的

信 念 （ 林 如 茵 ， 2 0 0 4）。  

經 研 究 者 對 全 校 教 職 員 訪 查 ， 有 4 1 . 3 %教 職 員 烹 飪 時 不

用 味 精 。 有 3 8 . 5％ 使 用 高 鮮 味 精 。 再 針 對 這 4 1 . 3 %教 職 員 進

行 訪 談 ， 其 中 有 發 生 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 者 高 達 8 5 %。 最 常

出 現 的 是 口 渴 、 偏 頭 痛 及 肩 頸 僵 硬 。 有 一 位 教 師 表 示 ： 不 用

化 學 添 加 物 來 烹 調 。 而 對 味 精 過 敏 的 教 師 也 有 一 位 ， 該 位 同

事 所 出 現 的 症 狀 是 「 丘 疹 」 皮 膚 會 癢 ， 首 次 發 生 症 狀 長 達 一

週 才 痊 癒 ， 接 下 來 時 間 雖 縮 短 為 2 - 3 日 ， 仍 造 成 身 體 及 生 活

上 的 困 擾 。 研 究 者 身 兼 學 校 午 餐 執 行 秘 書 ， 必 須 以 健 康 飲 食

概 念 為 出 發 點，因 此 針 對 學 校 午 餐 調 味 品 之 M S G 作 減 量 的 調

整，並 以 安 全 性 極 高 的 甘 草 酸 (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 a c i d，G A )和 糖 取

代 味 精 的 使 用 量 ， 希 望 藉 此 方 案 讓 學 校 午 餐 更 具 風 味 也 更 受

學 生 喜 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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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研 究 假 設  

以 原 廚 房 媽 媽 所 使 用 的 調 味 習 慣 份 量 ， 炒 一 迴 轉 鍋 蔬 菜

重 量 6 0 K g， 調 味 料 ： 米 酒 1 5 0 c c、 蒜 末 7 2 0 g、 鹽 4 5 0 g、 油

1 . 5 3 m l 及 味 精 1 5 0 g 等，另 調 配 出 1 - 5 種 新 配 方 調 味 料 進 行 樣

本 比 對 ， 統 計 出 一 種 學 生 及 成 人 最 喜 歡 的 口 味 配 方 ， 與 原 來

的 調 味 品 作 比 較 。  

假 設 ：             

一 、  學 生 和 老 師 都 喜 歡 新 配 方 。  

二 、  低 年 級 的 喜 歡 程 度 較 高 年 級 高 。  

三 、  女 生 的 喜 歡 程 度 高 於 男 生 。  

四 、  幼 童 的 喜 歡 程 度 比 老 師 及 廚 工 （ 成 人 ） 高 。  

 

第 四 節 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本 研 究 以 學 校 為 單 位，且 所 採 的 樣 本 數 達 2 3 3 1 健，因 此

食 物 製 備 之 後 與 用 餐 之 間 隔 時 間 較 長 ； 學 生 是 否 因 生 病 會 有

口 味 的 誤 差 ； 葉 菜 類 的 葉 和 梗 烹 調 後 因 含 水 量 不 同 ， 有 可 能

會 造 成 口 味 上 的 不 ㄧ 致 。  

 

第 五 節   操 作 性 定 義  

一 、  鮮 味 ( u m a m i )  

鮮 味 是 一 種 複 雜 的 综 合 味 覺 ， 當 鮮 味 劑 的 用 量 高 於 其 單

獨 檢 測 閾 值 時 ， 會 使 食 品 鮮 味 增 加 ； 但 用 量 少 於 閾 值 時 ， 則

僅 是 增 強 風 味 。 且 其 能 引 起 強 烈 的 食 慾 。 呈 味 成 分 有 核 苷 酸

( n u c l e o t i d e )、 胺 基 酸 ( a m i n o  a c i d )、 胜 肽 ( p e p t i d e )、 有 機 酸

( o r g a n i c  a c i d )、 甜 菜 ( b e t a i n e )、 醯 胺 ( a m i d e )等 類 物 質 （ 闞 建

全 ， 2 0 0 4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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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的 味 道 ， 乃 源 自 於 人 體 口 腔 構 造 舌 頭 的 味 蕾 神 經

元，幼 小 時 味 覺 敏 感，成 人 次 之，老 年 人 對 味 道 則 不 甚 敏 感 。

不 論 是 哪 ㄧ 年 齡 層 的 人 ， 食 物 的 顏 色 、 質 地 、 味 道 等 都 會 影

響 人 對 食 物 的 接 受 程 度 。 口 腔 鮮 味 的 感 受 是 一 獨 立 且 唯 一 不

同 本 質 ？ 或 是 四 種 基 本 味 的 一 部 分 ？ 還 是 具 有 不 同 的 密 碼

（ c o d e） 系 統 傳 達 神 經 訊 息 至 大 腦 ？  

Y a m a g u c h i（ 1 9 8 7） 使 用 了 人 體 的 實 驗 於 心 理 與 生 理 的

研 究 ， 推 導 出 多 向 量 （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） 模 式 如 （ 圖 1） ，

顯 示 鮮 味 （ u m a m i） 獨 立 在 舌 頭 外 緣 的 位 置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 立 體 圖 顯 示 鮮 味 位 於 四 種 基 本 味 所 形 成 之 四 面 體 之 外   

Y a m a g u c h i（ 1 9 8 7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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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增 味 劑 M S G（ M o n o - S o d i u m  G l u t a m a t e） 之 化 學 結 構  

學 者 們 發 現 常 用 增 味 劑 分 子 結 構 關 係 ， L - f r o m 的 α  

- a m i n o  d i c a r b o x y l a t e s  含 4 - 7 個 碳 時（ 5 個 碳 是 最 理 想 者 ），

於 滋 味 食 物 系 統 中 提 供 最 佳 鮮 味 效 果。M S G 可 有 D 及 L 兩 種

形 式 存 在 ， 唯 有 L - f o r m 之 天 然 存 在 方 式 具 有 增 味 功 能 。

K u n i n a k a（ 1 9 8 1） 指 出 L - g l u t a m a t e  具 有 甜 、 酸 、 鹹 、 苦 之

特 色 如（ 圖 2）， 顯 示 M S G 的 結 構 可 能 為 此 胺 基 酸 類 增 味 劑

之 臨 界 結 構 。  

 

 

圖 2  麩 氨 酸 脂 結 構 圖 ， 以 顯 示 其 與 味 覺 接 受 器 結 合 區 之 重 要 特   

性 K u n i n a k a（ 1 9 8 1）  

 

三 、  味 覺 的 特 性  

當 我 們 在 討 論 味 道 時，通 常 只 討 論 四 種 基 本 味，對 第 五  

種 鮮 味 總 解 釋 不 完 全 。 然 人 體 味 覺 的 性 質 會 有 下 列 幾 種 特

性：（ 1）味 覺 閾 值。（ 2）味 覺 的 持 續 性。（ 3）味 覺 的 疲 勞 。

（ 4） 反 應 時 間 。 （ 5） 味 覺 的 感 度 。 （ 6） 變 調 現 象 。 （ 7）

相 乘 效 果 及 相 減 效 果。（ 8）味 覺 對 比。（ 9）學 習 效 果 等 等 。 

食 物 在 食 用 過 程 中 對 人 類 產 生 刺 激 ， 此 刺 激 由 感 覺 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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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r e c e p t o r )接 收 後 ， 傳 遞 至 大 腦 ， 再 回 到 大 腦 便 成 記 憶 ， 而 產

生 食 物 嗜 好 性 （ 姚 念 周 ， 1 9 9 9） 。 味 覺 是 由 味 蕾 接 收 ， 味 蕾

是 集 合 數 十 個 味 細 細 構 成 的 ， 一 個 味 細 胞 就 和 味 神 經 連 接 ，

味 神 經 就 和 其 他 的 味 神 經 作 複 雜 的 纏 繞 成 為 味 神 經 束 ， 由 延

髓 經 過 丘 腦 到 達 在 大 腦 皮 質 的 味 覺 中 樞 。 「 美 味 是 鹹 味 和 甜

味 的 雙 方 向 味 細 胞 的 刺 激 也 ， 是 雙 方 味 道 的 複 合 味 也 。 例 如

胺 基 酸 納 的 味 道 是 甜 味 9 9 %， 酸 味 2 3％ ， 苦 味 4％ 的 混 合 味

道 」 （ 邱 標 麟 ， 1 9 9 3） 。  

人 類 對 酸 、 甜 、 苦 、 鹹 ， 四 種 基 本 味 的 敏 感 性 ， 經 味 覺

專 家 品 嚐 評 定 得 出 統 計 值 ， 做 出 味 覺 的 閾 值 的 衡 量 標 準 。 所

謂 閾 值 是 只 能 感 受 到 該 物 質 的 最 低 濃 度 ( m o l / m 3、％ 或 m g / k g

等 )。閾 值 可 分 為 絕 對 閾 值、差 別 閾 值 和 最 終 閾 值，會 因 種 族、

飲 食 習 慣 ， 而 有 所 差 異 （ 丁 耐 克 ， 2 0 0 8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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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文獻探討  

本 研 究 之 目 的，在 於 探 討 學 校 午 餐 M S G 之 使 用 策 略，茲

分 為 第 一 節 M S G 之 國 家 標 準 、 第 二 節 台 灣 人 民 對 M S G 之 認

識、第 三 節 M S G 與 飲 食 及 健 康 的 關 連 性、第 四 節 甘 草 等 四 小

節 ， 分 別 進 行 文 獻 探 討 ， 並 歸 納 探 討 結 果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M S G 之 國 家 標 準  

根 據 中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 2 9 7（ 民 國 5 3 年 0 3 月 0 7 日 第 二

次 修 訂 ） 之 規 定 ， 味 精 （ 左 旋 性 麩 酸 -鈉 鹽 ， m o n o s o b i u m  

L - g l u t a m a t e ,  C 5 H 8 O 4 N N a‧ H 2 O  ）的 品 質 應 符 合 下 列 之 規 定： 

（ 1）  性 質：本 品 為 無 色 或 白 色 之 結 晶 或 白 色 結 晶 性 粉 末 ，

帶 特 有 之 鮮 味 ， 但 不 得 有 異 味 、 異 臭 或 混 入 異 物 。  

（ 2）  總 氮 含 量：本 品 之 總 氮 含 量（ 依 K j e l d a h l 法 則 測 定  ）

應 在 7 . 4 1 %以 上 7 . 5 6 %以 下（ 即 麩 酸 -鈉 鹽 含 量，以 重

量 計 不 得 少 於 9 9 %）。  

（ 3）  水 分 ： 本 品 所 含 之 水 分 不 得 多 於 0 . 5 %（ 以 重 量 計 ）。  

（ 4）  氯 化 鈉：本 品 所 含 氯 化 鈉 不 得 多 於 0 . 5 %（ 以 重 量 計 ）。 

（ 5）  比 旋 光 度 ： [ ]20
Dα 應 在 ＋ 2 4 . 8 °至 ＋ 2 5 . 3 °。  

 

文 獻 上 最 早 將 麩 胺 酸 鈉 的 呈 味 性 公 諸 於 世 的 是 1 9 0 8 年

日 本 池 田 菊 苗 博 士 ， 構 成 M S G 的 主 要 元 素 是 G l u t a m i d  A c i d

（ 麩 胺 酸 ）與 含 納 成 分 反 應 而 得（ 分 子 式： C 5 H 8 O 4 N N a‧ H 2 O  

分 子 量 ： 1 8 7 . 1 3）。 1 9 5 7 年 日 本 協 和 發 酵 公 司 將 原 本 水 解 麵

筋 製 造 法 挺 進 到 利 用 發 酵 技 術 製 造 （ 陳 慈 薇 ，  1 9 9 3）。 台 灣

於 日 據 時 代 開 始 由 日 本 進 口 味 精 ， 二 次 大 戰 後 中 斷 進 口 ， 台

灣 味 精 工 業 才 開 始 發 展 。 製 造 味 精 最 主 要 的 原 料 為 糖 蜜 和 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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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，配 料 為 麩 酸 生 產 菌、尿 素 或 液 氨、調 節 劑 或 介 面 活 性 劑 、

鹽 酸 、 液 鹼 、 活 性 碳 、 無 機 鹽 等 ； 產 生 含 高 量 的 胺 基 酸 、 蛋

白 質 、 醣 類 及 各 種 營 養 物 ， 不 含 有 毒 物 質 ， C O D 及 B O D 值

頗 高 呈 深 褐 色 （ 蘇 志 遠 ， 1 9 7 3）。  

 

第 二 節   台 灣 人 民 對 M S G 之 認 識  

當 人 類 科 技 及 技 術 日 益 發 達 ， 利 用 微 生 物 的 活 動 以 臻 改

善 人 類 生 活，不 僅 及 於 經 濟 層 面 更 落 實 於 生 活 中，M S G 於 6 0

年 代 有 其 重 要 的 脈 動。 1 9 5 9 年 蘇 志 遠 博 士，成 功 的 從 土 壤 中

分 離 、 培 養 出 能 以 發 酵 生 產 麩 安 酸 的 新 菌 種 （ B r e b i b a c t e r i u  

d i v a r i c a t u m）。淘 汰 過 去 麵 筋 水 解 法 挺 進 為 發 酵 法 製 造，降 低

了 M S G 之 製 造 成 本，使 味 精 產 量 成 長，內、外 銷 皆 大 幅 成 長，

不 僅 躍 進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味 精 輸 出 國 ， 也 獲 得 「 味 精 王 國 」 的

美 譽 （ 李 興 華 ， 1 9 8 3）。  

1 9 6 0 年 代 以 前 味 精 的 價 格 相 當 高，是 有 錢 人 的 奢 侈 調 味

品（ 呂 維 明， 1 9 9 0）。對 一 般 民 眾 而 言，更 是 年 節、訪 友 的 高

級 賀 禮 。 儘 管 當 時 國 外 針 對 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 效 應 的 影 響

正 持 續 發 酵 中 ， 我 國 使 用 味 精 的 量 卻 未 見 遞 減 。  

1 9 7 0 年 味 精 廠 商 成 立 跨 國 際 的 非 營 利 組 織「 國 際 味 精 技

術 委 員 會 」（ I n t e m a t i o n a l  G l u t a m a t e  Te c h n i c a l  C o m m i t t e e；

I G T C）， 成 立 之 初 只 有 四 位 科 學 家 參 與 ， 包 含 美 國 E l b e r 博

士 、 義 大 利 G i a c o m e t t i 博 士 、 日 本 生 物 學 家 K i r a m u a r、 台 灣

大 學 生 化 系 教 授 董 大 成 教 授 。 國 內 也 有 不 少 科 學 家 附 屬 於

I G T C 機 構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（ A n d r e w,  2 0 0 0）。  

1 9 7 7 年 何 康 潔 教 授 在 「 當 代 醫 學 」 雜 誌 發 表 專 文 ：「 味

精 可 否 安 全 食 用 ？ 在 美 國 有 些 人 吃 了 參 味 精 食 物 後 ， 有 身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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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適 之 感 …」。點 出 味 精 是 造 成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的 不 適 反

應 為 真 ， 身 為 台 灣 民 眾 該 如 何 看 待 自 己 每 天 食 用 並 視 為 珍 品

的 味 精 ？ 8 0 年 代 末 期 ， 台 灣 味 精 用 量 開 始 遞 減 ， 到 了 9 0 年

代，「 味 精 不 利 健 康 」的 觀 念，不 斷 被 點 醒、警 告，專 業 的 飲

食 建 議 也 伴 隨 著 這 樣 的 觀 念 而 成 形 （ 林 如 茵 ， 2 0 0 4）。  

 

第 三 節   M S G 與 飲 食 及 健 康 的 關 連 性  

當 台 灣 疾 病 型 態 已 揮 別 過 去 傳 染 病 、 細 菌 疾 病 等 造 成 的

威 脅 而 由 「 文 明 病 」 取 而 代 之 。 隨 著 社 會 高 經 濟 發 展 所 產 生

的 慢 性 病（ 高 血 壓、糖 尿 病、腦 中 風、惡 性 腫 瘤、意 外 災 害 . .）

也 透 露 出 警 訊 。 因 此 公 共 衛 生 防 治 衛 教 宣 導 不 可 或 缺 ， 其 中

不 乏 生 活 習 慣 與 健 康 飲 食，「 味 精 」的 使 用 也 在 這 時 期 重 新 定

位，原 為 高 尚 的 奢 侈 民 生 用 品 反 變 成 為「 健 康 的 迫 害 角 色 」。 

台 灣 腦 中 風 病 人 居「 世 界 之 冠 」，死 亡 率 為 國 人 十 大 死 因

之 首 ， 三 軍 總 醫 院 陳 有 柄 教 授 指 出 ， 有 高 血 壓 的 人 死 於 腦 中

風 的 機 會 是 沒 有 高 血 壓 的 7 倍。 1 9 7 8 年 台 大 醫 院 副 院 長 曾 文

賓 在 『 食 鹽 與 高 血 壓 』 文 章 中 建 議 ： 預 防 高 血 壓 疾 病 ， 應 平

時 做 好 飲 食 控 制 、 在 生 活 中 減 少 食 鹽 攝 取 。  

飲 食 與 高 血 壓 疾 病 相 關 ， 除 了 醫 師 、 學 者 引 述 相 關 研 究

外，在 8 0 年 代 中、後 期，在 當 時 行 政 院 長 孫 運 璿 論 述 流 行 病

學 相 關 證 據 ， 飲 食 與 健 康 被 正 式 的 連 結 起 來 。 麩 胺 酸 鈉 若 加

熱 過 久 (攝 氏 1 2 0℃ 度 ， 1 0 分 鐘 以 上 )會 轉 變 為 焦 麩 氨 酸 ， 焦

麩 氨 酸 則 有 骨 質 疏 鬆 症 、 樣 澱 粉 疾 病 即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（ 黃 開

發 ， 2 0 0 5） 。 所 以 ， 味 精 應 該 在 菜 起 鍋 前 才 加 入 ， 以 免 對 人

體 產 生 不 良 的 影 響 。  

一 、 M S G 的 發 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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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獻 上 最 早 將 麩 胺 酸 鈉 的 呈 味 性 公 諸 於 世 的 是 1 9 0 8 年

日 本 池 田 菊 苗 博 士 ， 構 成 M S G 的 主 要 元 素 是 G l u t a m i d  A c i d

（ 麩 胺 酸 ）與 含 納 成 分 反 應 而 得（ 分 子 式： C 5 H 8 O 4 N N a‧ H 2 O  

分 子 量 ： 1 8 7 . 1 3）。 1 9 5 7 年 日 本 協 和 發 酵 公 司 將 原 本 水 解 麵

筋 製 造 法 挺 進 到 利 用 發 酵 技 術 製 造 （ 陳 慈 薇 ，  1 9 9 3）。 台 灣

於 日 據 時 代 開 始 由 日 本 進 口 味 精 ， 二 次 大 戰 後 中 斷 進 口 ， 台

灣 味 精 工 業 才 開 始 發 展 。 製 造 味 精 最 主 要 的 原 料 為 糖 蜜 和 澱

粉，配 料 為 麩 酸 生 產 菌、尿 素 或 液 氨、調 節 劑 或 介 面 活 性 劑 、

鹽 酸 、 液 鹼 、 活 性 碳 、 無 機 鹽 等 ； 產 生 含 高 量 的 胺 基 酸 、 蛋

白 質 、 醣 類 及 各 種 營 養 物 ， 不 含 有 毒 物 質 ， C O D 及 B O D 值

頗 高 呈 深 褐 色 （ 蘇 志 遠 ，  1 9 7 3）。  

二 、 M S G 的 安 全 性  

M S G 的 安 全 性 一 直 被 質 疑 。 1 9 5 8 年 1 月 1 日 ， g l u t a m i c  

a c i d  及 其 鈉 、 鉀 、 銨 、 鈣 、 鹽 被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（ F o o d  a n d   

D r u g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， 簡 稱 F D A） 列 為 「 一 般 認 定 安 全 」

（ g e n e r a l l y  r e c o g n i z e d  a s  s a f e， G R A S） 物 質 。（ M a n - K w o k ,  

1 9 6 8）發 表 之「 中 國 餐 館 效 應 」一 文， 抨 擊 M S G 的 安 全 性 。

（ L u c a s  ＆  N e w h o u s e ,  1 9 5 7）以 老 鼠 作 試 驗 ， 發 現 每 天 注 射

2 . 2 g / k g 劑 量 的 M S G， 1 4 天 後 老 鼠 的 視 網 膜 會 受 到 傷 害 ， 而

懷 孕 的 老 鼠 卻 不 會 把 傷 害 遺 傳 給 下 一 代 。（ O n l e y 等 ,  1 9 6 9、

1 9 7 0） 以 動 物 作 實 驗 ， 發 現 在 注 射 0 . 5 - 2 . 7 g / k g 劑 量 或 攝 食

3 g / k g 劑 量 的 M S G 後 ， 同 樣 的 會 使 老 鼠 下 視 丘 下 部 受 到 傷

害 ， 且 顯 示 出 骨 骼 發 育 的 障 礙 、 肥 胖 症 、 不 孕 症 及 內 分 泌 器

官 病 理 變 化 等 ； 同 樣 的 方 法 以 囓 齒 類 的 猴 子 做 實 驗 亦 獲 得 相

同 的 結 果 。（ 孫 玉 滿 ，  1 9 8 7） 麩 氨 酸 鈉 影 響 雄 性 大 白 鼠 飲 食

及 性 行 為 表 現 係 為 中 樞 神 經 之 傷 害 為 主 因。（ 黃 開 發，  2 0 0 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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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類 麩 氨 酸 環 化 酵 素 含 有 ㄧ 分 子 的 鋅 離 子 ， 阿 滋 海 默 症 病 人

的 腦 部 組 織 含 有 豐 富 的 麩 氨 酸 環 化 酵 素 。 這 暗 示 了 體 內 造 成

澱 粉 病 變 的 一 些 多 胜 肽 ， 其 氮 端 焦 麩 氨 酸 ( p y r o g l u t a m a t e )的

形 成 是 由 麩 氨 酸 環 化 酵 素 所 催 化 ， 產 生 一 個 混 合 摺 疊 的 蛋 白

質 a l p h a / b e a t。  

世 界 衛 生 組 織 規 定 成 人 每 日 攝 入 量 為 1 2 0 毫 克 /公 斤 體  

重（ W a l k e r ,  2 0 0 0）。人 體 會 將 M S G 分 解 為 麩 氨 酸 和 酪 氨 酸 。

酪 氨 酸 可 干 擾 大 腦 細 胞 的 正 常 活 動 ， 腦 神 經 生 理 功 能 受 到 抑

制 ， 因 而 出 現 不 適 症 狀 。 M S G 及 葡 萄 糖 胺 ， 加 熱 後 可 能 產 生

具 有 抗 菌 力 及 細 胞 毒 性 衍 生 物 ， 具 有 抑 制 鼠 纖 維 母 細 胞 之 生

長 能 力（ 楊 宗 翰， 2 0 0 7）。若 味 精 長 期 間 高 溫 加 熱，易 產 生 焦

麩 胺 酸 ( p y r o g l u t a m a t e  a c i d )， 而 失 去 程 未 能 力 ， 故 烹 調 時 應

於 後 段 添 加 （ 王 正 方 等 ， 2 0 0 1）。  

三 、 M S G 之 呈 味 性 特 質  

鮮 味 物 質 的 加 乘 作 用 （ s y n e r g i s t i c  e f f e c t）， 所 謂 相 乘 效

果 即 是 兩 種 或 兩 種 以 上 的 調 味 料 在 一 起 時 ， 其 呈 味 力 較 個 別

使 用 時 為 強，日 本 Ya m a g u c h i等 人 取 M S G和 I M P，以 不 同 比 例

混 合 溶 液 ， 發 現 P H值 在 6 . 5 - 5 . 0時 相 成 的 效 果 最 好 。 F i l e r

（ 1 9 7 9） 提 出 ： M S G對 食 物 整 體 的 呈 味 （ t o t o a l  t a s t e） 強 度

有 增 強 的 效 應 ， 且 不 同 於 四 種 基 本 味 ； M S G會 提 高 食 品 本 身

的 風 味 特 性 ： 連 續 一 致 感（ c o n t i n u i t y）、 滿 足 的 口 感（ m o u t h  

f u l l n e s s）、 第 一 感（ i m p a c t）、 溫 和 感（ m i l d n e s s）、 及 豐 厚 感

（ t h i c k n e s s），且 有 類 似 高 湯 的 效 應，提 升 食 品 的 嗜 好 性 及 美

味 性 。 鮮 味 料 的 相 乘 效 果 會 因 溶 液 中 所 含 物 質 不 同 而 有 所 差

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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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甘 草  

甘 草 酸（ g l y c y r r h i z i c  a c i d， G A），甘 草 為 多 年 生 之 根 莖

植 物，能 利 用 之 部 份 至 少 需 種 植 達 3 - 4 年，而 由 於 天 然 氣 候 、

地 質 之 關 係 ， 世 界 上 只 有 少 部 份 地 區 如 中 國 大 陸 、 蘇 俄 、 伊

朗 及 巴 基 斯 坦 等 國 能 夠 種 植 ， 而 其 中 又 以 中 國 大 陸 為 最 大 輸

出 國 ， 品 種 及 品 質 也 以 中 國 大 陸 之 新 疆 、 蒙 古 一 帶 所 產 的 甘

草 為 最 優 良 。 甘 草 成 份 頗 複 雜 ， 目 前 科 學 家 已 分 離 得 到 近 百

種 活 性 成 份 ， 而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成 份 是 甘 草 甜 素

( g l y c y r r h i z i c  a c i d， G L )  ， 也 稱 為 甘 草 酸 ( g l y c y r r h i z i c  a c i d，

G A )： 是 從 甘 草 中 提 取 的 純 天 然 甜 味 素 代 替 蔗 糖 使 用 ， 既 可

增 加 甜 度 又 可 用 它 克 服 因 多 用 糖 而 引 起 的 發 酵 、 腐 敗 等 缺

點 。 甘 草 酸 對 熱 極 穩 定 ， 即 使 是 蒸 煮 、 殺 菌 等 高 溫 操 作 也 不

會 產 生 變 色 、 分 解 等 變 化 。  

ㄧ 、 甘 草 之 本 草 學  

甘 草 。 味 甘 ， 平 。 主 五 臟 六 腑 寒 熱 邪 氣 ， 堅 筋 骨 ， 長 肌

肉 ， 倍 力 ， 金 瘡 尰 ， 解 毒 。 久 服 輕 身 延 年 （ 孫 星 衍 、 孫 馮

翼 ， 1 9 8 5）。 朮 、 乾 漆 、 苦 參 為 之 使 ， 惡 遠 志 ， 反 大 戟 、 芫

花 、 甘 遂 、 海 藻 四 物 。 赤 皮 斷 理 ， 看 之 堅 實 者 ， 是 抱 罕 草 ，

最 佳。 又 有 紫 甘 草， 細 而 實， 乏 時 可 用。 此 草 為 重 要 之 主 ，

經 方 少 不 用 者 ， 猶 如 香 中 有 沉 香 也 。 國 老 ， 即 帝 師 之 稱 ，

雖 非 君 ， 為 君 所 宗 ， 是 以 能 安 和 草 石 而 解 諸 毒 也 （ 岡 西 為

人 ， 1 9 8 2）。 甘 草 。 生 河 西 川 谷 積 沙 山 及 上 郡 ， 今 陜 西 及 河

東 州 郡 皆 有 之 。 春 生 青 苗 ， 高 一 、 二 尺 ， 葉 如 槐 葉 ， 七 月

開 紫 花 似 奈 ， 冬 結 實 作 角 子 如 蓽 豆 。 跟 長 者 三 、 四 尺 ， 飍

細 不 定 ， 皮 赤 ， 上 有 橫 梁 ， 梁 下 皆 細 根 也 。 二 八 月 除 日 採

根 ， 暴 乾 ， 十 日 成 ， 去 蘆 頭 及 赤 皮 ， 今 云 陰 乾 。 甘 草 數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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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以 堅 實 斷 理 者 為 佳 （ 蘇 頌 等 撰 ， 宋 朝 ）。  

二 、 甘 草 酸 之 藥 理 活 性  

甘 草 酸 (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 a c i d， G A )， 分 子 式  C 4 2 H 6 2 O 1 6， 分

子 量 8 2 2 . 9 4；物 理 性 質 m p：2 2 0℃（ 冰 醋 酸 結 晶 為 針 狀 結 晶 ），

[ ]Dα ：＋ 4 6 . 2 0， U Ve‧m a x（ n m） 2 4 8  n m，溶 解 度：易 溶 於 熱 水 ，

乙 醇 ， 不 溶 於 乙 醚 。  

(一 )  皮 質 激 素 樣 作 用 ： 對 甲 醛 誘 發 之 足 趾 浮 腫 具 抑 制 作 用 ，

經 腹 腔 注 射 （ 2 0 m g / k g） 大 白 鼠 （ I t o h ,  H a r a ,  S h i r a i s h i ,  

Ta n i g u c h i ,  M o r i m o t o ,  &  O n i s h i ,  1 9 8 9）。甘 草 酸 於 腹 腔 注

射 後 呈 劑 量 依 存 性 的 降 低 體 內 大 部 分 器 官

1 1 β - h y d r o x y s t e r o i d  d e h y d r o g e n a s e  之 活 性 ， 此 抑 制 作 用

於 三 小 時 達 到 尖 峰 ， 並 可 持 續 2 4 小 時 ， 致 使 s t e r o i d  

p a t h w a y  不 活 化 （ M a r a n d i c i ,  &  M o n d e r ,  1 9 8 9）。  

(二 )  甘 草 酸 可 降 低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之 產 生 （ S a k a m o t o  &  

Wa k a b a y a s h i ,  1 9 8 8）。鎮 咳 去 痰 作 用：可 抑 制 組 織 氨 誘 發

之 氣 管 反 應 升 高 現 象，並 可 降 低 β 受 體 反 應 及 血 漿 C a m p

水 平 升 高 （ 陳 劍 雄 、 曹 永 舒 ， 1 9 9 4）。  

(三 )  心 血 管 作 用 ：  

1 .  血 管 舒 張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對 氯 化 鉀 及 非 競 爭 性 拮 抗 腎 上 腺

素 誘 發 之 家 兔 主 動 脈 有 收 縮 作 用 （ 賀 師 鵬 、 靖 宇 、 岳 保

珍 、 王 孝 偉 、 何 慶 雲 、 潘 競 先 等 ， 1 9 9 8）。  

2 .  缺 血 保 護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可 提 高 缺 血 後 再 灌 流 之 AT P a s e

活 性，可 減 輕 腦 水 腫 及 改 善 神 經 功 能（ 蔡 宏 偉、覃 秀 娟 、

王 雲 姣， 1 9 9 6）。甘 草 次 酸 及 甘 草 甜 素 具 有 保 護 神 經 細 胞

因 缺 血 及 神 經 毒 素 誘 導 凋 亡 之 效 果 （ 高 滋 鍵 ， 2 0 0 6）。  

(四 )  保 肝 作 用：甘 草 酸 皮 下 注 射 3 0 m g 可 降 低 肝 臟 脂 肪 變 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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纖 維 化 及 組 織 壞 死 現 象 ， 並 可 使 肝 臟 原 蛋 白 、 血 清 Y-球

蛋 白 含 量、A C T 活 性 及 S G P T 水 平 下 降。（ 吳 錫 銘、呂 堅、

茹 仁 萍 ， 1 9 9 3）。 甘 草 酸 亦 可 抑 制 黃 麴 霉 毒 素 B 1 誘 發 肝

癌 病 變 前 作 用 （ 李 俊 麗 、 嚴 瑞 琪 、 王 輝 雲 ， 1 9 9 3）。  

(五 )  免 疫 力 調 節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能 抑 制 大 鼠 腹 腔 細 胞 內 酵 母 聚

糖 刺 激 大 鼠 巨 噬 細 胞 細 胞 產 生 P G E 2 的 釋 放 量 ， 達 抗 炎

機 制 （ 張 羅 修 、 徐 維 敏 、 潘 德 濟 ， 1 9 8 8）。  

(六 )  抗 炎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可 抑 制 角 叉 菜 膠 所 引 發 大 鼠 胸 膜 炎 之

滲 出 物 及 發 炎 細 胞 浸 潤 現 象 （ 唐 法 娣 、 王 硯 、 謝 強 敏 、

卞 如 濂 ， 1 9 9 9）。  

(七 )  抗 病 毒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於 離 體 實 驗 中 可 抑 制 H I V 病 毒 在

M T- 4 細 胞 上 制 細 胞 毒 作 用（ H a t t o r i  T, I k e m a t s u  S ,  K o i t o  

A , M a t s u s h i t a  S ,  M a e d a  Y,  H a d a  M ,  F u j i m a k i  

M , Ta k a t s u k i  K ,  1 9 8 9）。  

(八 )  抗 癌 症 作 用 ： 甘 草 素 抑 制 人 類 淋 巴 求 癌 細 胞 j u r k a t 細 胞

豬 分 泌 I L - 2 之 作 用 機 制 為 經 由 降 低 p 3 8、 E R K 之 磷 酸 化

及 抑 制 N F - k B 而 影 響 I L - 2 m R N A 的 表 現 量 （ 溫 玉 鳳 ，

2 0 0 4）。  

(九 )  抗 嚴 重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（ s e v e r e  a c u t e  r e s p i r a t o r y  

s y n d r o m e， S A R S） 作 用 ： 甘 草 酸 之 衍 生 物 可 抑 制 S A R S

冠 狀 病 毒 對 Ve r o  E 6 細 胞 感 染 （ 簡 崇 訓 ， 2 0 0 4）。  

三 、 甘 草 酸 的 呈 味 特 質  

甘 草 酸 ， 是 從 甘 草 中 提 取 的 純 天 然 甜 味 素 代 替 蔗 糖 使 用

既 可 增 加 甜 度 又 可 用 它 克 服 因 多 用 糖 而 引 起 的 發 酵 、 腐 敗 等

缺 點 。 即 使 是 蒸 煮 、 殺 菌 等 高 溫 操 作 也 不 會 產 生 變 色 、 分 解

等 變 化。甘 草 酸 的 銨 鹽 及 鈉 鹽 在 食 品 上 的 應 用： 1 .甜 味 效 果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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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 草 酸 的 甜 度 相 當 於 砂 糖 的 2 5 0 倍 ， 其 甜 味 非 常 的 特 別 ， 與

天 然 或 合 成 糖 同 時 使 用 時 ， 更 有 著 回 味 無 窮 的 相 乘 效 果 。 2 .

馴 鹽 作 用：在 鹽 濃 度 提 高 的 情 況 下，巧 妙 的 使 用 甘 草 酸 製 品，

可 以 抑 制 所 增 加 的 食 鹽 鹹 度 ， 並 且 不 會 損 壞 食 品 本 來 的 味

道。故 使 用 在 多 鹽 食 品 如 醬 油、醬 菜、醃 菜 等，可 溫 和 鹹 味 ，

改 良 調 味 效 果 。 3 .調 味 效 果 ： 食 品 適 當 的 增 加 甘 草 酸 能 夠 有

效 呈 現 食 品 的 原 味 ， 使 食 品 本 身 及 調 味 劑 產 生 平 衡 ， 產 生 所

謂 的 醇 香 味 。  

 

第 五 節   糖  

糖 的 嗜 好 代 表 是「 甜 味 」，不 只 人 類，多 數 的 動 物 也 會 對

糖 產 生 嗜 好 ， 例 如 ： 螞 蟻 、 蒼 蠅 、 變 形 蟲 等 。 所 以 ， 對 人 類

及 動 物 來 說 ， 糖 不 僅 是 重 要 的 營 養 來 源 ， 也 是 表 示 對 甜 味 一

種 愉 快 的 感 覺 （ 丁 耐 克 ， 2 0 0 8）。  

糖 又 稱 為 碳 水 化 合 物 是 由 碳 、 氫 、 氧 ， 所 構 成 的 ， 糖 通

常 被 當 作 甜 味 料 來 使 用 ， 最 常 使 用 的 是 蔗 糖 ， 而 且 是 最 安 全

的 ， 並 且 可 以 改 變 味 覺 ， 例 如 ： 砂 糖 甜 味 可 以 將 咖 啡 因 的 苦

味 減 弱，在 糖 水 中 加 入 1－ 2％ 的 鹽 水 會 使 糖 的 甜 味 增 加，加

入 7－ 1 0％ 的 鹽 水 甜 味 就 會 消 失（ 邱 標 麟 ， 1 9 9 3）。 蔗 糖 至 今

仍 是 被 使 用 最 多 的 甜 味 劑 ， 隨 著 肥 胖 、 糖 尿 病 等 聞 名 疾 病 的

盛 行 ， 低 熱 量 或 無 熱 量 的 人 工 甜 味 劑 因 應 而 生 ， 但 其 安 全 性

則 為 大 眾 所 關 切 （ 王 正 方 等 ， 2 0 0 1）。  

夏 倫 貝 格 爾 ( S h a l l e n b e r g e r )提 出 甜 味 A H / B 呈 味 基 團 理

論 ， 他 認 為 甜 味 的 分 子 結 構 中 所 形 成 的 氫 鍵 基 團 - A H， 稱 之

質 子 供 給 者 ( p r o t o n  d o n o r )， 同 時 存 在 陰 電 性 強 的 原 子 B， 稱

之 質 子 接 受 者 ( p r o t o n  a c c e p t o r )，當 這 兩 者 接 觸 彼 此 時 能 以 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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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 結 合 產 生 甜 味 味 覺 （ 闞 建 全 ， 2 0 0 4）。  

蔗 糖 味 甜 而 單 調 ， 是 高 純 度 的 單 一 種 糖 ， 但 溫 度 會 影 響

各 種 甜 味 劑 與 味 蕾 的 作 用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溫 度 低 時 甜 味 較 強 。

且 與 生 理 、 心 理 因 素 有 關 ， 因 此 會 隨 個 人 喜 好 閾 值 不 同 而 有

所 相 異 。 生 病 期 間 ， 味 覺 往 往 會 變 的 比 較 遲 鈍 ， 情 緒 的 評 核

與 否 也 會 影 響 甜 味 的 判 斷 。 甜 味 劑 分 為 天 然 甜 味 劑 、 半 天 然

甜 味 劑 、 化 學 合 成 甜 味 劑 等 （ 王 正 方 等 ， 2 0 0 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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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研究方法  
本 章 主 要 說 明 研 究 方 法 與 架 構 ， 共 分 為 六 節 ： 第 一 節 實

驗 參 與 者 、 第 二 節 測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、 第 三 節 食 品 官 能 檢 查 、

第 四 節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、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計 、 第 六 節 實 驗 步 驟

與 流 程 及 方 法 、 第 七 節 資 料 處 理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 一 節   實 驗 參 與 者  

嘉 義 縣 大 同 國 小 全 校 教 職 員 工：男 生  3 3 人，女 生 8 2 人

共 1 1 5 人 ； 學 生 ： 男 生 1 0 8 6 人 ， 女 生 9 6 7 人 共 2 0 5 3 人 ； 幼

稚 園 ： 男 生 8 1 人 ， 女 生 人 6 4 共 1 4 5 人 ； 廚 區 工 作 人 員 1 6

人、營 養 師 1 人、國 中 午 餐 執 行 秘 書 1 人 等，共 計 2 3 3 1 人 。 

 

第 二 節  測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
本 研 究 實 驗 在 衛 生 安 全 的 廚 區 環 境 製 備 食 材 ， 於 教 室 內  

進 行 品 嘗 ， 廚 工 與 營 養 師 則 在 廚 房 供 膳 餐 廳 進 行 分 區 品 嘗 ，

並 請 實 驗 參 與 者 於 實 驗 前 兩 小 時 禁 食 ， 並 備 開 水 於 每 一 次 品

嘗 後 充 分 漱 口 再 進 行 下 一 個 配 方 品 嘗 。  

 

第 三 節  食 品 官 能 檢 查  

(一 )  品 評 員 ： 無 經 驗 型 （ I n e x p e r i e n c e d） 屬 試 驗 階 段 之 嗜 好

性 品 評 員 ， 試 驗 最 好 3 0 位 以 上 。  

(二 )  品 評 最 佳 時 間：上 午 9 時 至 1 1 時，品 評 前 1 小 時 不 可 進

食 。  

(三 )  品 評 員 需 注 意 事 項 ： 品 嘗 一 樣 品 後 應 漱 口 ， 去 除 口 中 殘

留 的 風 味 ， 然 後 再 品 嘗 另 一 樣 品 。  

(四 )  品 評 員 心 理 建 設 ： 讓 品 評 員 知 道 ， 不 論 結 果 如 何 ， 都 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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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他 的 加 入 。  

(五 )  品 評 樣 品 ： 編 上 代 號 並 避 免 給 任 何 孰 優 孰 劣 的 差 異 暗

示 。  

(六 )  大 規 模 的 品 評 實 驗 ： 品 嘗 樣 品 次 序 逢 機 使 用 提 供 。  

(七 )  樣 品 溫 度 ： 熱 食 品 控 制 在 4 0 - 6 0℃ 。  

(八 )  樣 品 調 理 ： 方 法 越 簡 單 越 好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 
電 子 秤 ( E l e c t r o n i c  S c a l e )： 正 義 衡 器 廠 。  

彈 簧 秤 ( S p r i n g  b a l a n c e )： 正 義 衡 器 廠 。  

青 江 菜 ( G r e e n  c a b b a g e s )： 當 季 時 令 蔬 菜 （ 午 餐 食 材 廠 商 提

供 ）。  

味 精 ( M S G )： 味 丹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 

糖 ( S u g a r )： 台 糖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。  

甘 草 酸 (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a t e )： 向 富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 

迴 轉 鍋 ( R o t a r y  p o t )： 大 衛 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 

大 鍋 鏟 ( L a r g e  s p a t u l a )： 自 行 設 計 請 宏 義 鐵 工 廠 製 作 。  

白 鋼 鐵 製 容 器 ( W h i t e  s t e e l  c o n t a i n e r  s y s t e m )： 大 衛 龍 股 份 有

限 公 司 。  

中 心 溫 度 計 ( C e n t e r  t h e r m o m e t e r )： 瑞 豐 儀 器 行 。  

五 分 口 味 量 表 ( f i v e  t a s t e s  S c a l e )： 自 行 設 計 。  

蒸 氣 式 鍋 爐 ( S t e a m  b o i l e r s )： 大 衛 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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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驗 器 材  

圖 3 - 1 電 子 秤        圖 3 - 2 彈 簧 秤      圖 3 - 3 中 心 溫 度 計  

 圖 3 - 4  味 精        圖 3 - 5  糖           圖 3 - 6 甘 草 酸  

圖 3 - 7  蒸 氣 式 迴 轉 鍋  圖 3 - 8 烹 調 用 具     圖 3 - 9 盛 裝 容 器  



 20

第 四 節   實 驗 設 計  
爲 讓 實 驗 更 嚴 謹 採 「 雙 盲 」（ d o u b l e  b l i n d） 實 驗 ， 另 設

計 食 物 嗜 好 五 分 量 表 ：（ 1） 非 常 好 吃 為 5 分 。（ 2） 很 好 吃 為

4 分 。（ 3） 普 通 為 3 分 。（ 4） 不 好 吃 為 2 分 。（ 5） 非 常 不 好

吃 為 1 分 （ 如 ： 附 件 一 ）。 原 炒 一 迴 轉 鍋 蔬 菜 重 量 6 0 K g， 調

味 料 ： 米 酒 1 5 0 c c、 蒜 末 7 2 0 g、 鹽 4 5 0 g、 油 1 . 5 3 m l 及 味 精

1 5 0 g。 因 此 以 味 精 使 用 量 多 寡 為 主 ， 並 搭 配 取 代 之 調 味 品 使

用 量 為 輔 。  

1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1 0 0 g、 糖 5 0 g、 甘 草 0 . 8 g。  

2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8 0 g、 糖 3 0 g、 甘 草 0 . 6 g。  

3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5 0、 糖 2 0、 甘 草 0 . 8 g。  

4 號 配 方 ： 糖 1 6 0 g、 甘 草 0 . 8 g。  

5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5 0 g、 糖 1 6 0 g、 甘 草 0 . 4 g。  

6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1 5 0 g。  

連 同 原 配 方 共 計 6 種 配 方 ， 擇 四 年 級 與 廚 房 媽 媽 為 新 配

方 的 初 擬 實 驗 參 加 者 ， 並 以 學 生 較 不 愛 吃 的 青 江 菜 為 製 備 蔬

菜 。 各 調 味 品 配 方 使 用 量 由 研 究 者 事 先 秤 好 並 編 碼 ， 食 物 製

備 起 鍋 前 ， 再 將 配 方 交 由 廚 房 媽 媽 摻 入 青 江 菜 調 味 。 並 請 班

級 導 師 隨 機 取 樣 讓 學 生 品 嘗 ， 每 品 嘗 一 道 先 行 填 寫 五 分 量

表 ， 並 充 分 漱 口 後 再 進 行 下 一 個 配 方 品 嘗 （ 請 導 師 解 說 填 寫

方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， 且 於 試 吃 前 先 測 量 中 心 溫 度 ， 再 進 行 試

吃 ）。  

第 一 次 6 個 配 方 中 以 改 良 配 方 （ 味 精 5 0 g、 糖 1 6 0 g、 甘

草 0 . 4 g）平 均 數 4 . 3 7 ± 0 . 8 2 及 原 配 方（ 味 精 1 5 0 g） 4 . 6 6 ± 0 . 6 3

為 最 受 喜 歡 。 於 是 進 行 第 二 次 測 試 。  

1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1 5 0 g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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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號 配 方 ： 糖 2 0 0 g、 甘 草 0 . 8 g。  

3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5 0 g、 糖 2 0 0 g、 甘 草 0 . 8 g。  

4 號 配 方 ： 味 精 5 0 g、 糖 2 2 0 g、 甘 草 0 . 6 g。  

經 兩 次 測 試 ， 發 現 廚 工 喜 歡 的 調 味 配 方 為 （ 原 使 用 配

方 ）：味 精 1 5 0 g，平 均 數 3 . 8 1 ± 0 . 9 5；改 良 調 味 配 方：味 精 5 0 g、

糖 2 2 0 g、 甘 草 0 . 6 g； 平 均 數 4 . 0 2 ± 0 . 9 4。 學 生 喜 歡 的 調 味 配

方：味 精 1 5 0 g，平 均 數 4 . 0 0 ± 0 . 9 0；改 良 調 味 配 方：味 精 5 0 g、

糖 2 2 0 g、 甘 草 0 . 6 g； 平 均 數 4 . 5 0 ± 0 . 7 6。 顯 示 有 稍 喜 歡 改 良

後 配 方 ， 因 此 依 此 兩 種 調 味 配 方 推 至 母 群 體 ， 作 原 始 調 味 配

方 及 取 代 調 味 配 方 比 對 。  

 

第 五 節  實 驗 步 驟 流 程 及 方 法  

進 行 品 評 當 天 ， 要 求 學 生 第 二 節 下 課 後 不 可 進 食 （ 學 校

無 合 作 社 的 設 置 ）、不 作 劇 烈 運 動，並 於 中 午 用 餐 前 先 進 行 品

評 後 ， 再 用 午 餐 。 由 導 師 說 明 實 驗 流 程 與 目 的 ， 先 試 吃 一 種

配 方 製 備 的 青 江 菜 ， 填 寫 口 味 嗜 好 五 分 量 表 ， 充 分 漱 口 後 再

進 行 下 一 配 方 的 品 評 ， 並 填 寫 口 味 嗜 好 五 分 量 表 ， 收 回 量 表

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如 圖 3 - 1 0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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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實驗目的與流

填寫嗜好 5分量表 

試吃第二種配方 

充分漱口 

試吃第一種配

禁食 

填寫嗜好 5分量表 

資料統計分析 

 

圖 3 - 1 0 實 驗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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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 資 料 處 理  

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建 立 各 項 資 料（ 年 齡、性 別、年 級、配 方 ），

再 以 S P S S / P C 1 2 . 0 系 統 進 行 混 合 二 因 子 變 異 分 析 ， 其 中 若 無

顯 著 的 交 互 作 用 則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。 因 年 齡 層 涵

蓋 較 廣 ， 另 以 混 合 三 因 子 變 異 分 析 ， 其 中 若 無 顯 著 的 交 互 作

用 則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。 本 研 究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 訂

為 α  =  . 0 5。總 計 發 出 2 3 3 1 份 量 表 回 收 2 3 2 3 份，有 效 樣 本 數

2 1 1 6 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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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  
本 章 主 要 是 呈 現 實 驗 所 得 的 數 據 資 料 經 過 統 計 處 理 後 之

結 果 分 析 ， 共 分 為 四 節 ： 第 一 節 取 代 調 味 配 方 被 接 受 、 第 二

節 性 別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 無 差 異 、 第 三 節 年 段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

有 差 異 、 第 四 節 幼 童 比 成 人 的 接 受 度 高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 一 節   取 代 調 味 配 方 被 接 受  

由 表 （ 4 - 1） 顯 示 實 驗 參 加 者 經 過 品 評 後 ， 原 配 方 平 均

3 . 3 3  ±  1 . 4 3； 改 良 配 方 平 均 3 . 6 3  ±  1 . 3 1， 就 原 配 方 與 改 良 配

方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交 互

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 
表 4 - 1   配 方 與 受 試 者 間 分 析 表 ( F o r m u l a t i o n  a n d  

i n t e r - s u b j e c t s  a n a l y s i s  o f  T a b l e )  
S o u r c e  S S  d f  M S  F  η 2  p o w e r

受 試 者 間        
性 別 （ A）  0 0 0 1 . 7 2 0 0 0 1  1 . 7 2 0 0 . 7 8  0 . 0 0   
群 內 （ S / A）  4 6 9 1 . 7 2 2 1 1 6  2 . 2 2   0 . 1 4  
受 試 者 內        
配 方 （ B）  0 0 9 6 . 4 2 0 0 0 1 9 6 . 4 2 6 1 . 5 0 ＊  0 . 0 3  1 . 0 0  
性 別 ×配 方 （ A × B）  0 0 0 1 . 3 0 0 0 0 1 0 1 . 3 0 0 0 . 8 3  0 . 0 0  0 . 1 5  
配 方 ×群 內 （ B × S / A）  3 3 1 7 . 4 1 2 1 1 6 0 1 . 5 7    

* p  < 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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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性 別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 無 差 異  

由 表（ 4 - 2）顯 示 實 驗 參 加 者 經 過 品 評 後，原 配 方 平 均 男

生 3 . 3 7  ±  1 . 4 8， 女 生 3 . 2 9  ±  1 . 3 9； 改 良 配 方 男 生 平 均 3 . 6 4  ±  

1 . 3 7， 女 生 3 . 6 3  ±  1 . 2 5， 原 配 方 、 改 良 配 方 與 男 生 、 女 生 等

二 變 項 進 行 （ 2 × 2）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

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( 1 ,  2 1 1 6 )  =  0 . 8 3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

=  . 1 5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則 僅 就 主 要 效 果 進 行 分 析 ， 在 原 配 方 與 改

良 配 方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， 無 差 異 存 在 ， F ( 1 , 2 1 1 6 )  = 0 . 7 8 ,  

p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0 . 1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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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年 段 對 配 方 口 味 喜 好 有 差 異  
由 表（ 4 - 2）顯 示 實 驗 參 加 者 經 過 品 評 後，原 配 方 平 均 低

年 級 3 . 5 1  ±  1 . 4 4， 中 年 級 3 . 0 2  ±  1 . 5 9， 高 年 級 3 . 4 3  ±  1 . 2 5；

改 良 配 方 平 均 低 年 級 4 . 0 9  ±  1 . 2 4， 中 年 級 3 . 7 0  ±  1 . 3 3， 高 年

級 3 . 0 7 3  ±  1 . 1 9。 就 原 配 方 、 改 良 配 方 、 年 段 （ 低 、 中 、 高 ）

及 性 別 等 三 變 項 進 行（ 2 × 3 × 2）混 合 設 計 三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 
表 4 - 2  配 方 變 數 分 析 表 A n a l y s i s  o f  v a r i a b l e s  f o r m u l a  
 
變   異   來   源  M S  F  η 2  P o w e r  

受 試 者 間      
  年 齡 a ( A )  1 0 7 . 1 4  4 9 . 9 4 *  . 0 5  1 . 0 0  
  性 別 b ( B )    2 . 8 6  1 . 3 2  . 0 0  . 2 1  
  年 齡 ×性 別 a ( A × B )    1 . 3 1  0 . 6 1  . 0 0  . 1 5  
  群 內 受 試 c ( S / A B )    2 . 1 6     
     
受 試 者 內      
  配 方 b ( C )   8 5 . 3 5  5 7 . 7 2 *  . 0 3  1 . 0 0  
  年 齡 ×配 方 a ( A × C )  1 0 8 . 0 3 7 3 . 0 6 *  . 0 7  1 . 0 0  
  性 別 ×配 方 a ( B × C )    0 . 8 3  0 . 5 6  0  . 1 2  
年 齡 ×性 別 ×配 方
( A × B × C )  

  2 . 3 1  1 . 5 6  0  . 3 3  

配 方 ×群 內 受 試
( C × S / A B )  

  1 . 4 8     

* p  <  . 0 5   
a  d f  =  2 ,  b  d f  =  1 ,  c  d f  =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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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幼 童 比 成 人 的 接 受 度 高  

由 表（ 4 - 2）顯 示 實 驗 參 加 者 經 過 品 評 後，教 師 部 分 原 配

方 平 均 3 . 5 5  ±  0 . 8 3， 改 良 配 方 平 均 3 . 6 6  ± 0 . 7 2； 幼 稚 園 學 生

原 配 方 平 均 3 . 7 6  ± 1 . 0 5，改 良 配 方 平 均 4 . 6 4  ± 1 . 1 1；學 生 原 配

方 平 均 3 3 3  ± 1 . 4 3， 改 良 配 方 平 均 3 . 6 3  ± 1 . 3 1。 結 果 顯 示 交 互

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如 表 4 -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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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健 康 飲 食 不 僅 應 落 實 於 家 庭 ， 學 校 午 餐 方 面 更 需 落 實 ，

學 校 是 教 育 場 所 ， 需 能 讓 學 生 獲 得 知 識 、 技 能 及 健 康 。 專 業

營 養 師 的 健 康 飲 食 的 焦 點 著 重 於 家 庭 生 活 的 範 圍 ， 甚 少 放 在

學 校 團 膳 區 塊 之 中 。「 注 重 營 養 、 清 淡 與 衛 生 」 之 外 也 要 學

生 及 老 師 都 能 喜 愛 ， 方 不 失 學 校 承 辦 午 餐 的 用 心 ， 營 養 、 美

味 、 健 康 及 衛 生 是 致 力 於 午 餐 推 動 的 方 針 。  

本 研 究 突 顯 出 取 代 M S G 的 調 味 料，老 師、學 生、廚 工 、

及 幼 稚 園 都 能 接 受 的，而 且 比 原 來 的 配 方 更 受 喜 歡。H o r i o ,  T .  

( 2 0 0 0 )  針 對 蔗 糖 、 氯 化 鈉 、 檸 檬 酸 、 味 精 、 通 寧 水 ， 作 喜 好

研 究 顯 示 水 與 1 . 1 2 M 蔗 糖 的 喜 好 值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除 了 蔗

糖 ， 對 味 道 溶 液 的 量 表 值 都 是 負 的 。 對 蔗 糖 量 表 喜 好 值 顯 著

高 於 其 他 溶 液 。 教 育 局 營 養 師 也 認 為 味 精 使 用 適 量 是 一 件 重

要 的 事 ， 因 各 校 人 數 比 例 不 一 ， 故 無 法 擬 訂 適 切 比 例 供 各 校

參 酌 。 在 他 們 的 專 業 認 知 領 域 裡 ， 注 重 到 了 學 生 的 營 養 均

衡 、 熱 量 的 攝 取 以 及 衛 生 安 全 ， 對 調 味 品 的 使 用 機 制 卻 無 一

定 的 準 則 ， 學 校 廚 工 雖 取 得 丙 級 證 照 ， 仍 依 個 人 對 味 覺 的 喜

好 進 行 烹 調 。   

根 據 台 大 醫 學 院 營 養 系 畢 業 學 生 表 示 ， 在 就 學 期 間 課 堂

上 仍 不 斷 出 現 所 謂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，又 因 並 非 食 品 而 只 是

食 品 添 加 物 ， 幾 乎 所 有 的 團 膳 設 計 中 「 M S G」 都 未 被 列 入 其

中 項 目 。 因 此 必 須 以 健 康 為 出 發 點 ， 尤 其 是 疾 病 的 患 者 更 要

避 免 。 因 此 她 覺 得 應 該 適 量 ， 最 好 能 避 免 使 用 。  

學 校 不 用 M S G 的 老 師，對 所 謂「 中 國 餐 館 症 候 群 」並 不

清 楚 ， 但 所 描 述 出 來 的 例 如 ： 脖 子 、 肩 胛 僵 硬 、 口 渴 、 心 跳

加 快 等 等 ， 卻 正 如 O n l e y 等 人 所 研 究 的 結 果 相 同 ； 目 前 學 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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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 餐 仍 然 持 續 使 用 M S G，因 此 降 低 使 用 M S G 用 量 研 究 顯 示，

取 代 配 方 是 廣 為 接 受 的 不 分 性 別 、 年 齡 ， 而 低 年 級 學 生 的 接

受 度 又 比 高 年 級 及 成 人 高 一 些 。 柯 文 慶 與 賴 茲 漢 （ 2 0 0 1） 指

出 味 覺 可 以 被 訓 練、味 道 也 可 以 加 以 改 變。那 麼 將 M S G 使 用

率 下 降 ， 落 實 於 各 國 中 、 小 的 學 生 午 餐 中 執 行 ， 可 從 小 開 始

培 養 對 味 道 的 喜 好 性 ， 而 且 是 能 促 進 健 康 的 。  

黃 開 發 （ 2 0 0 5） 指 出 ， 人 類 麩 氨 酸 環 化 酵 素 含 有 ㄧ 分 子

的 鋅 離 子 ， 阿 滋 海 默 症 病 人 的 腦 部 組 織 含 有 豐 富 的 麩 氨 酸 環

化 酵 素。M S G 被 視 為 與 疾 病 相 關，因 此 應 考 慮 M S G 的 用 量 。

假 如 烹 調 時 同 時 使 用 到 蕃 茄 醬 、 豆 瓣 醬 、 烏 醋 、 醬 油 、 甜 麵

醬 等， M S G 可 以 減 量 使 用；假 如 烹 調 食 材 其 中 含 麩 氨 酸 的 成

分 ， 建 議 可 以 不 必 用 M S G， 例 如 海 菜 、 昆 布 、 海 產 類 等 ， 沒

有 M S G 提 鮮 味 仍 然 保 有 原 來 的「 鮮 味 」，考 量 所 用 食 材 M S G

並 非 一 定 要 添 加 。  

食 物 於 烹 調 添 加 M S G，長 時 間 加 熱 產 生 有 害 人 體 的 細 胞

毒 性 衍 生 物（ 楊 宗 翰， 2 0 0 7）。味 精 長 期 間 高 溫 加 熱，易 產 生

焦 麩 胺 酸 ( p y r o g l u t a m a t e  a c i d )， 失 去 呈 味 能 力 （ 王 正 方 等 ，

2 0 0 1）。 因 此 M S G 除 了 減 量 使 用 ， 於 烹 調 調 味 時 也 應 該 在 起

鍋 前 再 加 入 菜 餚 當 中 。 而 一 般 外 食 的 肉 燥 或 魯 味 到 底 健 不 健

康 ?調 理 好 的 冷 凍 食 材 如 ： 豬 排 、 雞 排 、 魚 排 …， 諸 多 產 品 假

如 需 經 高 溫 油 炸 ， 調 味 料 所 含 的 麩 氨 酸 鈉 ， 會 不 會 產 生 化 學

變 化 成 為 有 毒 的 細 胞 衍 生 物 ？ 值 得 我 們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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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附 件 （ 一 ）  

嘉 義 縣 大 同 國 小 午 餐 口 味 調 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教 授 :陳 裕 鏞 博 士     

  班 級 ：       座 號 ：              性 別 :□男  □  女   

  年 齡 :    歲  

您 吃 過 不 同 配 方 的 調 味 品 所 炒 出 的 青 江 菜  
非  

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 

常     很           不      不  

好     好     普     好      好  

吃     吃     通     吃      吃  

□配 方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□     □     □      □           

        

○配 方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□     □     □      □            

 

記 分 方 式 ： 非 常 好 吃 5 分 … .非 常 不 好 吃 1 分  

＊  以 上 答 案 請 吃 過 後 依 個 人 口 感 作 答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 謝 您 的 配 合 .  

※  青 江 菜 6 0 K  米 酒 1 5 0 c c  蒜 末 7 2 0 g  鹽 4 5 0 g  油 1 . 5 3 公 升  

※  □、 ○為 膳 食 盛 裝 容 器 形 狀  

 
 

 


